临时用地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方案

根据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强临时占用林地监督管理的通知》（林资发[2015]121号）文规定，建设项目临时占用林地，申请人应当提交恢复林业生产条件方案或者与林地权利人签订的临时占用林地恢复生产条件的协议。编制林业生产条件方案是为了项目建设期满后及时恢复林业生产条件，也为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林地复垦费征收等提供依据。

1恢复林地条件原则和目的

1.1恢复林地条件原则
（一）“谁破坏、谁复垦”的基本原则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谁破坏、谁复垦”作为本项目临时占用林地恢复生产条件的基本原则。

（二）原地、同面积恢复的原则

土地具有供给的稀缺性和位置的固定性，林地被临时使用到期后，应在原地同面积恢复林业生产条件，不允许异地恢复，不得多占少恢复。 

（三）同等质量原则

恢复后的土壤质量与土地生产力水平应接近原林地地类的平均生产力水平，且不能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四）协调性原则

恢复林业生产条件时应尽量与周围自然、地形地貌景观相协调，与相关专项规划协调一致。 

（五）投资合理，效益最佳的原则

根据临时用地类型的不同，采用经济合理、技术可行、便于操作的恢复生产条件方式，并制定科学的投资计划；不片面追求单方面效益，确保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达到最佳。

（六）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恢复生产条件，恢复森林植被，生态优先，使林业可持续发展。

1.2恢复林地条件目的

临时占用林地虽然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但临时占用林地通常需要对林地上的林木和植被进行清理，不仅损毁植被和土壤，甚至造成山体裸露，恢复成本极高。特别是有些临时占用林地造成林地不可逆转的损毁，对生态的影响可能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消除。所以期满后要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其目的是要保持林地用途不变。

林地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是森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保障和物质基础。加强林地保护，严守林地保有量生态红线，规范建设项目临时使用林地行为，“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2恢复林地条件依据和方法
2.1恢复林地条件方法

   钦州市北部湾大道至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道路工程（园区外段）六村取土场项目使用林地面积3.0383公顷, 主要用于取土场。在开挖过程中这些林地遭到了挖掘和占压等不同程度的破坏，失去了林地应有的功能和林业生产条件。采用清除建筑垃圾、回填表土覆盖的方法恢复其林地的生产条件，恢复林地功能，使其林地能恢复森林植被。
2.2恢复林地条件的依据

2.2.1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9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6年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8年修订）；

（7）《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2012年）。

2.2.2政策依据

（1）《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35号 2015年）；

（2）《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强临时使用林地监督管理的通知》（林资发〔2015〕121号）。
2.2.3技术规程、规范

（1）《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标准》（2005 年）；

（2）《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2005 年） ；

（3）《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暂行规定》（2005 年） ；

（4）《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1036—2013）
（5）《造林技术规程》（GB/TI51776-2016）；

（6）《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林地落界技术规程》（LY/T 1995-2011）。
2.3恢复林地条件的标准

根据国土资源部制定的《土地复垦技术标准》（试行）的要求，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标准为：

（1）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目标的选择要与周围地形、地貌及环境相协调；

（2）恢复生产条件的场地及边坡工程地质稳定性可靠；

（3）用作恢复生产条件覆盖和回填的材料，不含有毒有害成分，PH值在5.5~8.5之间；

（4）场地平整后坡度不大于25°，回填土壤覆盖的土层厚30 ~50厘米； 

（5）场地有排水的条件和控制水土流失的措施；

（6）场地要有控制污染的措施，场地交通道路布置合理。

3 地点范围和目标任务
3.1地点范围

恢复林地生产条件的地点为项目拟临时使用林地范围，位于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陆村。范围为全部临时占用林地的面积。空间位置详见表1和附图4钦州市北部湾大道至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道路工程（园区外段）六村取土场项目使用林地现状图。
表1                          被临时占用现状小班表
	县 （区）
	乡(林场)
	村(林班)
	林班
	林地落界小班号
	面积hm2
	地类
	林地权属
	建设内容

	钦南区
	大番坡镇
	陆村
	6
	42.1
	0.4248 
	乔木林地
	集体
	取土场

	钦南区
	大番坡镇
	陆村
	6
	43.1
	0.6541 
	乔木林地
	集体
	取土场

	钦南区
	大番坡镇
	陆村
	6
	34.1
	1.1543 
	乔木林地
	集体
	取土场

	钦南区
	大番坡镇
	陆村
	6
	35.1
	0.2710 
	乔木林地
	集体
	取土场

	钦南区
	大番坡镇
	陆村
	6
	45.1
	0.5341 
	乔木林地
	集体
	取土场


3.2目标任务
建设工程项目临时占用的林地，建设内容为取土场，工程建设对土地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林地利用功能降低或改变，这些林地已不能满足造林条件的需要。因此，在临时占用期满后应对林地进行整治，目标就是恢复其林地利用功能，满足造林的条件，避免林地利用功能降低和改变，避免因工程建设而造成林地面积减少。
本方案恢复林地利用功能满足造林的条件，面积为项目临时使用林地的全部面积3.0383公顷，详见表2。

表2                   恢复生产条件目标表

	临时用地
	林地现状
	恢复目标
	恢复率

	类型
	面积
	类型
	面积
	类型
	面积
	

	合计
	3.0383 
	　
	3.0383 
	　
	3.0383 
	100

	取土场
	乔木林地
	3.0383
	乔木林地
	3.0383
	100


3.3恢复期

恢复林地生产条件期限为一年，即在临时占用林地期满（2年）后的12个月内完成。
4恢复林地生产条件的可行性分析

4.1林地破坏成因分析

钦州市北部湾大道至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道路工程（园区外段）六村取土场项目使用林地面积3.0383公顷，主要用于取土场。工程动工后将对所使用的林地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项目建设期间，对林地的破坏主要是开挖、占压等，造成对土壤的结构造成破坏，改变了土壤性质。
4.2破坏林地的面积

钦州市北部湾大道至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道路工程（园区外段）六村取土场项目使用林地用于取土场，林地面积3.0383公顷。
5恢复林地条件的措施
5.1工程技术措施

（1）钦州市北部湾大道至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道路工程（园区外段）六村取土场项目使用的林地主要用于取土场，需清理地面的建筑物，再将表土场中的表土运输至复垦区，在原地进行基层压实后覆盖表土，覆土厚度30 ~ 50 厘米，恢复生产条件。
（2）场地进一步整平，坡度小于25度，回填的表土层边缘采用编织袋装土筑成挡土墙，防止水土流失。
5.2生物化学措施

本项目恢复林地生产条件时采用一定量的生物化学措施，以起到土壤改良、环境优化、提高肥力、恢复植被的作用。按每公顷施放1000千克复合肥，即每造林坑在回填到坑深入的1/3时施放0.5 千克复合肥，然后再回土填满。

6 工作量和投资估算

6.1估算依据

（1）《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2005 年）；

（2）材料价格是根据当地现行市场价格估算；

（3）用工费按120元/工日计算。
6.2工程量估算

复垦工程主要为表土回填、土地平整，面积3.0383公顷。
6.3 投资估算 

6.3.1直接费用

直接费用由各工程量×各工程定额计算而得。使用挖掘机进行场地平整、回填覆土按20000元/公顷计。

6.3.2间接费用

规划设计费占直接费用的3.6%计，工程监理费占直接费用的3.0%计，竣工验收费占直接费用的2.5%计，不可预见费占直接费用的5.0%计。

6.3.3估算结果

本项目的恢复林地生产条件工程总投资估算为69334元。其中：直接工程投资60766元，占87.6%；间接投资8568元，占12.4%。详见表3 《恢复林地生产条件工程量和投资估算表》。

表3        恢复林地生产条件工程量和投资估算表

	工程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单价
	工程投资

	合计
	　
	　
	　
	69334 

	一、直接工程费用
	　
	　
	　
	60766 

	整平、回填覆土
	公顷
	3.0383
	20000
	60766 

	二、间接费用 
	　
	　
	　
	8568 

	规划设计费
	　
	直接工程费用的%
	3.60%
	2188 

	工程监理费
	　
	
	3.00%
	1823 

	竣工验收费
	　
	
	2.50%
	1519 

	不可预见费
	　
	
	5.00%
	3038 


6.3.4 资金来源
本项目资金由我公司自筹。

7保障措施

7.1 资金保障

我公司要同被使用林地单位签订林地恢复生产条件的合同，在正式开展恢复林地生产条件工作时按照工程进度验收合格后拨付。同时实行财务专项管理制度，建立健全项目财务专项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管理规定，实行专款专用，单独核算，严禁挪作他用。

7.2 技术保障

在开展土地复垦前，由具有建设单位资质的设计单位制定林地恢复生产条件的方案，并从国土资源、林业、农业、水利、环保、安监等部门聘请有关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评审和技术小组，负责对恢复林地生产条件的技术指导和监督。

7.3 工程建设管理措施

（1）实行项目法人制。项目法人为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组织项目的建设实施。当地人民政府参与项目实施各项工作的监督和协调，并负责为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实行项目招标投标制。项目建设尽可能创造条件，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实行公开透明的招投标制度，杜绝暗箱操作，提高项目建设效率和效益。

（3）实行项目建设监理制。项目法人通过招投标选择具备资质的监理单位，监理单位依据国家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和批准的项目建设文件、工程建设合同及工程建设监理合同，代表建设方对工程实行管理，控制工程建设的投资、工期和质量。

（4）实行项目公告公示制。通过广泛的宣传，采取电视、公告等多种形式，让广大群众人人了解该项目实施的意义，让项目置于群众舆论的监督之中，提高公众的参与积极性。

（5）实行项目竣工验收制。恢复林地生产条件工程竣工后，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应提交验收申请和总结报告向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交还林地权属所有者及时恢复森林植被。

              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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